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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公众参与的目的及意义 

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主要是使山东金宜善新材料有限公司 2 万吨/年四溴双酚 A

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的建设情况能被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所了解，通过各种形

式的社会调查，了解和反馈项目影响区域内各界人士对项目建设的意见、要求和看法，

以便在环评中反映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使项目的规划、布局等更完善和合理，制定的

环保措施更能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挥本项目的

综合和长远效益，促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1.2 公众参与活动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以下简称《公参

办法》)第九条、第十条和第二十条，本项目应在接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委托书后 7 个

工作日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前分别向公众发布

信息公告，并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本和公众参与说明，公开征求公众

意见。 

2 公开环境信息 

2.1 第一次信息公告 

根据《公参办法》第就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

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向公众公告有关项目信息和环评工作信息，在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

意见。 

本项目委托环评后，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通过在莱州市人民政府网第一次公众

参与公示（http://www.laizhou.gov.cn/art/2021/7/15/art_23203_2929877.html），向公

众介绍了拟建项目的项目概要、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

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并公开了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

式。截止到 2021 年 7 月 29 日未收到相关的反对意见。 

2.2 第二次信息公告 

根据《公参办法》第十条，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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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建设项目的有关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根据《公参办法》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

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

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

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第 二 次 公 示 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 在 莱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网

（http://www.laizhou.gov.cn/art/2021/7/30/art_23203_2930126.html），2021 年 8 月 3 日

及 2021 年 8 月 6 日在今日莱州登报两次，并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在企业所在地易于

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同步公开建设项目信息。 

本次环境信息公告向公众介绍了拟建项目的概况、目标、拟建项目建设对环境可

能造成的影响、拟采取的改善措施、预期治理效果。并提供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纸质和电子版的方法与期限以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截止到 2021 年 8 月 13 日未收到相关的反对意见。 

2.3 公众意见表反馈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周围公众反馈的公众意见表。 

3 小结 

本次公众参与活动，采取网上公示、张贴公告、报纸公开等方式向公众公示了本

项目的相关环境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周围公众反馈的公众意见表。 

通过本次公众参与活动，使公众知晓了项目的基本概况和主要环境影响。通过公

参调查可知，建设单位未收到周围公众对项目建设提出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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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一次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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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二次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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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第二次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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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报纸公示 

 

 

 



  

                                             1-12                        
    

 


